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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鲁木齐市城市公交运营服务质量评价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《乌鲁木齐市公交行业规范服务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

简称考核办法）是 2015 年 3 月 9 日发布施行的规范性文件，其

制定依据为《关于印发（乌鲁木齐市城市公交行业成本规制及

财政补贴暂行办法）和（乌鲁木齐市城市公交成本规制及财政

补贴暂行办法有关主要指标值说明）的通知》（乌财建〔2014〕

594 号）和《乌鲁木齐市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

（乌交发〔2012〕191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初衷是大力实施公交

优先发展战略，规范公交企业经营行为，提高公交行业服务质

量和管理水平。

办法施行十年以来，已难以完全适应城市公交行业发展的

新需求。随着城市规模扩大、人口增长及市民出行需求多元化，

公交行业面临诸多新形势与新问题，有必要修订评价办法以推

动行业发展。一是原办法考核指标和标准无法全面、准确反映

当前公交运营服务实际情况，在公交线路优化、车辆准点率、

车厢环境、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方面考量不足；二是城市公共交

通体系不断完善，轨道交通、共享单车等新兴出行方式对传统

公交产生冲击，需通过修订推动公交与其他交通方式协同发展，

提升整体公共交通服务效能；三是原办法在激励机制、责任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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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等方面不够明确，不利于调动公交企业提升服务质量的积极

性，难以有效应对运营中的新矛盾和新挑战。

因此，为进一步提升乌鲁木齐市城市公交运营服务质量，

更好地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，有必要对原试行办法进

行修订，出台新的《乌鲁木齐市城市公交运营服务质量评价办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服务质量评价办法》）。

二、修订的过程

城市公交运营服务质量评价与成本规制紧密关联，涉及企

业运营数据核算、多方权责协调及市民出行保障，一直以来是

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优化的核心环节。为进一步提升公交运营服

务质量、适配行业发展新需求，修订《乌鲁木齐市城市公交运

营服务质量评价办法》。办法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推进，按照规

范工作流程，先后完成公交企业实地调研数据采集与审核、内

部专题研讨关键指标、多部门联合评审提意见、多轮线上会议

逐条论证、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反馈等工作，对《服务质量评

价办法》进行了多次研究论证和修改完善，确保办法科学适配

乌鲁木齐市公交行业发展实际。 ​

三、修订的主要依据

《服务质量评价办法》修订的主要依据包括《城市公共交

通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93 号）、《关于推进城市

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交运发〔2023〕144

号）、《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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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第 5 号）和《乌鲁木齐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

等政策法规文件以及《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》（GB/T

22484-2016）《城市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评价方法 第 2 部分：

公共汽电车》（GB/T 36953.2-2018）《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服务

质量评价指标体系》（JT/T 1001-2015）等标准规范。本次修订

还参考了天津、济南等城市相关办法和做法。

四、修订主要内容说明

《服务质量评价办法》坚持以守牢安全生产为底线、以提

升服务质量为导向、以保障公交优先发展为目标，以满足人民

群众高品质出行需求为出发点，压实政府监管、企业主体双方

责任，突出强化行业监管和公共服务导向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修改文件称。本次修订按照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

有关要求将文件名称调整为《乌鲁木齐市公交行业运营服务质

量评价办法》。

（二）调整管理机构。结合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机构改革，

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调整为由市交通运输局统一管理。

（三）新增年度运营服务计划编制。《服务质量评价办法》

第四条要求编制运营服务计划，并作为政府核定运营补贴预算

和开展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。标志着政府对公交企业管理由事

后核算逐步转向事前规划，既提高了资金安排的科学性与透明

度，也为后续的服务质量评价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依据。

（四）细化公交运营服务质量评价流程。《服务质量评价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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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新增并明确了月度评价与申诉、公示制度，规定了乘客满

意度调查、年度里程核定及综合评价办法，并建立结果公示和

跨部门抄送机制。通过对评价频次、程序和结果运用的细化，

解决了原有制度笼统不具体的问题，形成了更加规范、透明和

可操作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。

（五）规范运营数据管理与第三方评价。《服务质量评价办

法》新增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，明确公交企业建立全面运营统

计制度，并规范第三方评价机构行为，解决了原有制度在数据

记录、信息化管理及评价公正性方面的不足，形成了更加规范、

透明、可操作的监督评价体系。

（六）完善评价指标体系。《服务质量评价办法》将原考核

办法 5 项考核项目，保留企业管理和安全应急管理两项指标基

础上，修改扩展到 9 项一级指标及 28 项二级指标。

（七）加强乘客满意度评价权重。《服务质量评价办法》将

原考核办法服务管理-乘客满意度的基础指标调整至一级指标，

更加突出人民群众体验。

（八）修改法律政策依据。对接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《关

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城市公共汽

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》《乌鲁木齐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

例》等上位法及相关文件，对照最新政策法规，更新条文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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